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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重點項目抽驗作業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重點項目

抽驗作業要點 

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重點項目

抽查檢驗作業要點 

為配合實務作業需要

，避免與營造業法第

四十一條所規定之查

驗產生混淆，爰將現

行名稱中「抽查檢驗

」修正為「抽驗」。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

成果符合設計規範之品質

要求，特依據政府採購法

第七十條第一項及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

採購契約要項」第二十七

項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管理作業要點」第十八點

等，訂定本要點。 

一、雲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提升公共工程施工

品質，確保公共工程施工

成果符合設計規範之品質

要求，特依據政府採購法

第七十條第一項及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頒之「

採購契約要項」第二十七

項與「公共工程施工品質

管理作業要點」第十八點

等，訂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府暨所屬各級機關、學

校 (以下簡稱機關) 辦理

工程採購，其「三級品質

管理作業」，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機關應分別於委託設計監

造契約及工程契約中明訂

本要點為契約內容之一，

設計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 

(以下簡稱廠商) 均有遵守

之義務。 

二、本府暨所屬各級機關、學

校 (以下簡稱機關) 辦理

工程採購，其「三級品質

管理作業」，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依本要點辦理。

機關應分別於委託設計監

造契約及工程契約中明訂

本要點為契約內容之一，

設計監造單位及承攬廠商 

(以下簡稱廠商) 均有遵守

之義務。 

本點未修正。 

三、本要點所稱「重點項目」

如下： 

（一）鋼筋檢驗。 

（二）混凝土檢驗。 

（三）瀝青混凝土檢驗。 

（四）級配粒料檢驗。 

（五）回填土方檢驗。 

（六）其他經機關認定並載

明於契約者。 

三、本要點所稱「重點項目」

如下： 

（一）鋼筋檢驗。 

（二）混凝土檢驗。 

（三）瀝青混凝土檢驗。 

（四）級配粒料檢驗。 

（五）回填土方檢驗。 

（六）其他經機關認定並載明

於契約者。 

本點未修正。 

四、會同抽驗人員： 四、會同抽查檢驗人員： 一、理由同修正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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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機關：承辦人員或指

派具有工程實務經驗

人員會同。查核金額

以上之工程，須會同

政風人員。未達查核

金額之工程，政風人

員亦得會同。 

  （二）監造單位：監工或建

築師或技師。 

  （三）廠商：工地主任或品

管人員。 

（一）機關：承辦人員或指派

具有工程實務經驗人員

會同。查核金額以上之

工程，須會同政風人員

。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

，政風人員亦得會同。 

（二）監造單位：監工或建築

師或技師(機關查驗時

建築師或技師須會同)

。 

（三）廠商：工地主任或品管

人員(機關查驗時專任

工程人員須會同)。 

說明。 

二、為避免與營造業

法第四十一條所

規定之查驗產生

混淆，爰將第二

款及第三款「機

關查驗時建築師

或技師須會同」

予以刪除。 

五、抽驗程序及檢驗標準（如

附表一）。 

五、檢驗程序暨檢驗標準（如

附表一）。 

將「檢驗」修正為「

抽驗」；並修正附表

一。 

六、抽驗紀錄： 

（一）每次抽驗均應做成紀

錄及拍照存證，除契

約另有規定外，應使

用統一之格式（如附

表二），監造單位必

須負責人員、時間之

連繫及本紀錄之填報

，試驗報告應由廠商

及監造單位依序審查

判定抽驗結果後檢附

於附表二。 

（二）廠商提出估驗或驗收

時，監造單位應製作

抽驗紀錄統計總表（

如附表三），供機關

核對完成數量，未經

抽驗合格，除契約載

明得以半成品計價外

，原則不得計價；請

款時必須附上抽驗紀

錄及統計總表各乙份

做為佐證文件。 

六、抽查檢驗紀錄： 

（一）每次抽查檢驗均應做

成紀錄及拍照存證，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

應使用統一之格式（

如附表二），監造單

位必須負責人員、時

間之連繫及本紀錄之

填報，試驗報告應由

廠商及監造單位依序

審查判定抽驗結果後

檢附於附表二。 

（二）廠商提出估驗或驗收

時，監造單位應製作

抽查檢驗紀錄統計總

表（如附表三），供

估驗或驗收人員核對

完成數量，未經抽查

檢驗合格，除契約載

明得以半成品計價外

，原則不得計價；請

款時必須附上抽查檢

驗紀錄及統計總表各

乙份做為佐證文件。 

一、理由同修正名稱

說明。 

二、第二款「估驗或

驗收人員」修正

為「機關」。 

七、抽驗費用： 

（一）機關應要求設計單位

將「抽驗費用」單獨

七、抽查檢驗費用： 

（一）機關應要求設計單位

將「抽查檢驗費用」

理由同修正名稱說明

。 



第 3 頁，共 8 頁 

 

納入工程預算總表，

並於工程預算明細表

詳列各檢驗項目、數

量、單價及其總價，

如有編列錯誤或以一

式編列者，應予退回

重編。 

（二）契約規定以外之抽驗

，其結果不符合契約

規定者，須由廠商負

擔所生之費用；結果

符合者，由機關負擔

費用。 

單獨納入工程預算總

表，並於工程預算明

細表詳列各檢驗項目

、數量、單價及其總

價，如有編列錯誤或

以一式編列者，應予

退回重編。 

（二）契約規定以外之抽查

檢驗，其結果不符合

契約規定者，須由廠

商負擔所生之費用；

結果符合者，由機關

負擔費用。 

八、抽驗不合格之處理： 

（一）抽驗結果不符合契約

規定者，可依附表一

規定處置（如經扣罰

允收視同合格），或

由監造單位於五日內

正式函文通知廠商限

期完成改善、拆除、

重作、退貨或換貨，

並副知機關及本府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 

（二）抽驗不合格項目，監

造單位應列管追蹤，

並將改善前、中、後

之照片及檢驗合格之

證明文件函送機關備

查。 

（三）機關應負責審查抽驗

不合格項目之改善情

形，確認已完成改善

，始得書面函復同意

備查，並副知本府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 

（四）抽驗不合格項目未完

成改善前，機關得暫

停給付估驗款。 

八、抽查檢驗不合格之處理： 

（一）抽查檢驗結果不符合

契約規定者，可依附

表一規定處置（如經

扣罰允收視同合格）

，或由監造單位於五

日內正式函文通知廠

商限期完成改善、拆

除、重作、退貨或換

貨，並副知機關及本

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

。 

（二）抽查檢驗不合格項目

，監造單位應列管追

蹤，並將改善前、中

、後之照片及檢驗合

格之證明文件函送機

關備查。 

（三）機關應負責審查抽驗

不合格項目之改善情

形，確認已完成改善

，始得書面函復同意

備查，並副知本府工

程施工查核小組。 

（四）抽查檢驗不合格項目

未完成改善前，機關

得暫停給付估驗款。 

理由同修正名稱說明

。 

九、抽驗程序之管控： 

（一）機關應嚴格審核工程

預算書之「抽驗費用

九、抽查檢驗程序之管控： 

（一）機關應嚴格審核工程

預算書之「抽查檢驗

一、理由同修正名稱

說明。 

二、第三款監造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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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情形，並應視

工程特性增加重點抽

驗項目及數量。 

（二）設計監造單位應於提

交工程預算書圖時，

一併提送「監造計畫

」，並應就涉及結構

安全及隱蔽部分之各

項重要施工作業(含

假設工程)及材料設

備檢驗，明定監造檢

驗停留點(含安全衛

生事項)，以查證施

工廠商之施工品質及

安全。 

（三）檢驗停留點須經監造

單位派員會同廠商辦

理施工抽查或材料抽

驗合格並做成紀錄後

，方得繼續下一階段

施工，並作為估驗計

價之付款依據。如擅

自進行下階段施工，

除契約另有規定或可

補行抽驗者外，應敲

除重作並追究廠商責

任，其一切損失概由

廠商自行負擔。但監

造單位應指派人員配

合辦理廠商申請之檢

驗工作，不得無故遲

延。 

（四）除本要點所訂定之檢

驗項目外，廠商應於

品質計畫之材料及施

工檢驗程序，明定各

項重要施工作業(含

假設工程)及材料設

備檢驗自主檢查之檢

驗停留點。另應於施

工計畫(或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之施工程

序，明定安全衛生檢

費用」編列情形，並

應視工程特性增加重

點抽查檢驗項目及數

量。 

（二）設計監造單位應於提

交工程預算書圖時，

一併提送「監造計畫

」，並應就涉及結構

安全及隱蔽部分之各

項重要施工作業(含

假設工程)及材料設

備檢驗，明定監造檢

驗停留點(含安全衛

生事項)，以查證施

工廠商之施工品質及

安全。 

（三）檢驗停留點須經監造

單位派員會同廠商辦

理施工抽查或材料抽

驗合格並做成紀錄後

，方得繼續下一階段

施工，並作為估驗計

價之付款依據。如擅

自進行下階段施工，

除契約另有規定或可

補行抽查檢驗者外，

應敲除重作並追究廠

商責任，其一切損失

概由廠商自行負擔。

但監造單位應指派人

員配合辦理廠商申請

之查驗工作，不得無

故遲延。 

（四）除本要點所訂定之檢

驗項目外，廠商應於

品質計畫之材料及施

工檢驗程序，明定各

項重要施工作業(含

假設工程)及材料設

備檢驗之自主檢查之

查驗點(應涵蓋監造

單位明定之檢驗停留

點)。另應於施工計

應指派人員配合

辦理廠商申請之

「查驗」工作修

正為「檢驗」。 

三、刪除第四款「查

驗點 (應涵蓋監

造單位明定之」

，並酌作文字修

正。 

四、第四款及第五款

「查驗點」修正

為「檢驗停留點

」。 

五、第六款「自主檢

查查驗點及安全

衛生查驗點」修

正為「自主檢查

及安全衛生檢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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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停留點。 

（五）廠商應確實執行上開

檢驗停留點之自主檢

查，並留下紀錄備查

。 

（六）監造單位應不定期對

廠商自主檢查及安全

衛生檢查之執行成效

，予以抽驗並留下紀

錄。 

（七）公共工程實施監造簽

證者，其執行計畫應

涵蓋監造檢驗停留點

(含安全衛生事項)。 

（八）廠商不得因機關辦理

抽驗，而免除其依契

約所應履行或承擔之

責任及費用。 

（九）機關就廠商履約標的

所為之抽驗，不受該

標的曾否通過其他抽

驗、測試或檢驗之限

制。 

（十）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應加強查核抽驗結

果不符合契約規定之

廠商所承攬之工程。 

畫(或安全衛生管理

計畫)之施工程序，

明定安全衛生查驗點

。 

（五）廠商應確實執行上開

查驗點之自主檢查，

並留下紀錄備查。 

（六）監造單位應不定期對

廠商自主檢查查驗點

及安全衛生查驗點之

執行成效，予以抽查

檢驗並留下紀錄。 

（七）公共工程實施監造簽

證者，其執行計畫應

涵蓋監造檢驗停留點

(含安全衛生事項)。 

（八）廠商不得因機關辦理

抽查檢驗，而免除其

依契約所應履行或承

擔之責任及費用。 

（九）機關就廠商履約標的

所為之抽查檢驗，不

受該標的曾否通過其

他查驗、測試或檢驗

之限制。 

（十）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

組應加強查核抽查檢

驗結果不符合契約規

定之廠商所承攬之工

程。 

十、各鄉(鎮、市)公所接受本

府補助或委辦之公共工程

應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各鄉(鎮、市)公所接受本

府補助或委辦之公共工程

應比照本要點辦理。 

本點未修正。 

 
 
 
 



第 6 頁，共 8 頁 

 

附表一  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重點項目抽驗程序及檢驗標準一覽表 

 

材料項目 抽驗項目 抽驗時機 抽驗頻率 檢驗方法 檢驗標準 不合格之處置 備註 

控制性低

強度回填

材料

(CLSM) 

28 天抗壓強
度 

預拌車卸料時 每澆置 50m
3，應

取樣製作一組二
個圓柱試體做 28

天抗壓強度試驗
，不足 50m

3 者
，以 50m

3 計，
每次澆置量未達
20m

3 者，得免作
抗壓強度試驗。 

 

ASTM 

D4832 

20kg/cm
2≦圓柱試

體 抗 壓 強 度 ≦50 

kg/cm
2 者，視為合

格。 

 

1.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於 15（
含）~20 kg/cm

2 或 50~60

（含）kg/cm
2 者，扣除該

組試體代表數契約價金之
20%。 

2.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於 10（
含）~15 kg/cm

2 或 60~70

（含）kg/cm
2 者，扣除該

組試體代表數契約價金之
50%。 

3.圓柱試體抗壓強度大於 70 

kg/cm
2 者，扣除該組試體

代表數契約價金之 100%

。 

4.圓柱試體抗壓強度小於 10 

kg/cm
2 者，視為不合格，

應敲除重做。 

 

修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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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雲林縣政府公共工程重點項目抽驗程序及檢驗標準一覽表 
 

材料項目 抽驗項目 抽驗時機 抽驗頻率 檢驗方法 檢驗標準 不合格之處置 備 註 

控制性低

強度回填

材料

(CLSM) 

1.配比設計 澆置 15日前 每批次提送一次
（廠商提送予監
造單位審查） 

CNS 15863 依設計圖說或公共
工程施工綱要規範 

退回修正後重新提送。 1.契約總量在 500m
3
以下，

得以其他類似工地之配
比設計提送審查。 

2.契約總量大於 500m
3
時，

需檢附 TAF 認證實驗室
之配比設計。 

3.契約總量大於 5000m
3
時

，廠商需會同監造單位
派員廠驗。 

2.管流度 預拌車卸料時 每 100m
3
試驗 1

次且每日至少 1
次（監造單位及
廠商） 

CNS 15462 20~30cm或依設計
圖說 

1.立即重驗 1次。 

2.重驗仍不合格者，全車退
料。 

1.如經監造單位同意亦可
採坍流度試驗，其檢驗
合格標準為 40 公分以上
。 

2.如使用於金屬管線埋設
物之回填時，須辦理氯
離子含量試驗。 

修正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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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8 天抗壓

強度 

預拌車卸料時 每 100m
3
取樣 1

組，餘數 20m
3
以

上加做 1 組（監
造單位及廠商）
。 

 

CNS 15864 

CNS 15865 

1.管溝工程之回填
： 

20kg/cm
2
≦圓柱

試體抗壓強度≦
50kg/cm

2
者，視

為合格。 

2.永久的結構回填
： 

20kg/cm
2
≦圓柱

試體抗壓強度≦

90kg/cm
2
者，視

為合格。 

1.圓柱試體抗壓強度介於
10~18 kg/cm

2
或超過上限

值1.1~1.5倍者，扣罰該組
試體代表數量契約價金之
20%。 

2.圓柱試體抗壓強度小於10 
kg/cm

2
或超過上限值1.5倍

者，扣罰該組試體代表數
量契約價金之50%。 

1.每組取樣 3 個，試體尺
寸以 15×30cm為原則。 

2.每個試體均應由抽驗人
員會簽。 

3.每日澆置總量未達 20m
3

得免取樣送驗。 

 

4.落沉強度試

驗 

預拌車卸料後 每 100m
3
試驗 1

次，餘數 20m
3
以

上加做 1 次（監
造單位及廠商）
。 

 

CNS 15862 1.一般型 CLSM卸料
後 12小時壓紋直
徑小於 76mm，視
為合格，可進行
後續工作。 

2.早強型 CLSM卸料
後 3 小時壓紋直
徑小於 76mm，視
為合格，可進行
後續工作。 

 

1.一般型CLSM壓紋直徑大於

76mm，需間隔4小時後重驗

1次，直至合格為止。 

2.早強型CLSM壓紋直徑大於

76mm，需間隔1小時後重驗

1次，直至合格為止。 

 

 

1.每日澆置總量未達 20m
3

得免做本項試驗。 

2.應做而未做本項試驗即
進行後續工作，扣罰該
組試體代表數量契約價
金之 20%。 

 

 

 
 


